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

定，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第五次经济普

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普查登记时间：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3年

12 月 31 日 ，时 期 资 料 是 2023 年 年 度 资 料 。

2024 年 1 月-4 月，普查人员将佩戴《普查员证》

或《普查指导员证》上门开展普查登记。

二、普查对象：

永康市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

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三、普查主要内容：

普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

生产能力、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和消

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

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情

况等。

四、普查方式：

在全面清查的基础上，对法人单位和产业活

动单位进行全面调查，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

查，对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采取重点调查和典型调

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

请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按时、如实填报普查

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

报，不得伪造、篡改普查数据。普查机构及普查

人员依法对普查数据严格保密。普查数据仅用

于普查目的,除作为统计执法依据外,不作为对

普查对象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

为的依据。

特此公告。

永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12月

关于开展永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的公告

普查目的

统筹开展投入产出调查,全面调

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

模、布局和效益,摸清各类单位的基本

情况,掌握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

客观反映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

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

的新进展。

普查对象

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活动和第

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普查时点和时期

标准时点：2023 年 12 月 31 日

时 期:2023 年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

普查内容

包括普查对象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

生产能力、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和消费、

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

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情况等。

具体分为五类普查登记表:

一、一套表单位普查登记表：一套表单位基本

情况、财务状况、人员工资、能源生产与消费、生产

能力、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

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

济活动等。

二、非一套表单位普查登记表：非一套表单位基

本情况、财务状况、从业人员情况、经营情况、固定资

产投资、能源及生石灰生产、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

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情况。

三、个体经营户普查登记表：个体经营户基本

情况、雇员支出、房租、营业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情

况等主要经济指标。

四、部门普查登记表：金融、铁路部门等的单位

基本情况、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等内容。

五、投入产出调查表：选定调查单位的投入结

构信息,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调查、进口货物使

用去向调查等内容。

普查方法

一、清查方法：

采取“地毯式”清查的方法,对辖区内全部法人

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

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全面清查。

二、普查登记方法：

1.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在全面清查基础

上进行全面调查。

2.个体经营户:在全面清查基础上抽取部分个

体经营户作为样本，进行抽样调查。

3.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采取重点调查和典型调

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

三、数据报送方式

1.单位清查阶段：普查员使用PAD、手机等手持

电子终端采集清查对象数据。

2.普查登记阶段：采取普查员入户采集、普查对象

自主填报、部门组织普查等方式采集普查对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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